附件

永春县老醋科技融合产业园——园区公共

服务中心项目房屋征收与

补偿安置实施方案

为维护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以下称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妥善做好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根据国务院《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福建省实施〈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办法》《泉州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片区实际情况，制订本方案。

一、总则

（一）指导思想

永春县老醋科技融合产业园——园区公共服务中心项目建设对于改善五里街镇人居环境，提升城市品位，促进我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遵循决策民主、程序正当、结果公开的原则。

（二）征收组织实施机构

1.房屋征收部门：永春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房屋征收实施单位：五里街镇人民政府
（三）征收范围及签约期限

该项目用地范围：地块1：东至界桩，西至界桩，南至绿地界桩，北至界桩。地块2：东至围墙，西至路，南至路，北至路。

（具体征收范围详见永春县老醋科技融合产业园——园区公共服务中心项目房屋征收红线图）。

签约期限以永春县人民政府发布的房屋征收公告规定的时间为准。

（四）补偿方式

房屋征收补偿方式：货币补偿。
（五）征收工作实行“五公开、二监督”的制度
1.征收与补偿有关政策规定公开；

2.征收与补偿工作程序公开；

3.被征收人原房屋的坐落、结构、建筑面积等情况公开；　

4.被征收人搬迁验收时间公开；

5.征收过渡、补偿情况公开；

6.接受有关部门和群众的监督。

二、被征收房屋权属认定原则

（一）依照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持有现行有效的房屋所有权证和土地使用权证的房地产为完全产权。 

（二）为照顾被征收人利益，结合本片区实际情况，被征收人虽不具有前款规定的有效证件，但在规定时限内签订协议并完成搬迁腾空的，被征收房屋具有以下权属证明之一，仍视为完全产权：

1.“土改”时，永春县人民政府颁发的《土地房产所有权证》；

2.1986年12月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前，公社（乡、镇人民政府）批准基建的手续；

3.1987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后至1998年12月31日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前，县政府批准使用耕地、乡镇政府批准使用非耕地基建的手续；

4.1999年1月1日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后，县政府批准使用土地基建的手续；

5.1998年12月31日前，县级土地清查手续及发票（原件）； 

6.土地出让合同；

7.县财政局处置国有资产（房产）的拍卖手续。

（三）同一产权的被征收房屋
同一产权的被征收房屋持有多种权属证明的，依最后取得的权属证明作为认定依据。
三、被征收房屋用途认定原则

被征收房屋的用途以房屋权属证书及权属档案的记载为准，如对被征收房屋的用途有异议的，可向房屋主管部门申请认定。

四、被征收房屋权属不明确的处理方法


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不明确的，由房屋征收部门报请永春县人民政府依法作出补偿决定，并在房屋征收范围内予以公告。

本条款所称的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不明确指无产权关系证明，产权人下落不明，暂时无法证明合法所有权人或因产权关系正在诉讼的情形。

五、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计算标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T17986、1—2000）《房产测量规范》和《建设部关于房屋建筑面积计算与房屋权属登记有关问题的通知》（建住房〔2002〕74号）执行，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原则上以房屋权属证书及权属档案的记载为准，同时结合2005年10月1日前地形图、航拍图以及具有测绘资质的测量单位对房屋现状实地测量数据。
六、被征房屋、附着物和其他补偿标准

（一）被征房屋补偿标准

被征房屋价值由具有相应资质的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按照住建部《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办法》进行评估确定。
被征收人对评估确定的被征收房屋价值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评估报告之日起10日内向原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申请复核评估。被征收人对复核结果仍有异议的，可以自收到复核结果10日内向泉州市房地产价格评估专家委员会申请鉴定，但不再享受本方案规定的其他优惠奖励。被征收人对补偿仍有异议的，按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办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处理。

（二）二次装修补偿标准

二次装修由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另行评估、结算。

（三）地上附着物补偿：参照《永春县人民政府关于公布永春县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的通知》（永政规〔2024〕4号）执行。未参与评估的附属物补偿标准按附表一执行。
（四）搬迁补助费：以房屋合法建筑面积为基数，补偿标准3元/㎡。对于大型重型机械的搬迁费由评估机构评估确定。

（五）停产停业补偿：因本次征收造成停产停业损失的补偿由评估机构评估确定。停产停业期限按六个月计算。

七、货币补偿

（一）适用对象：有合法产权，无纠纷的被征收人。

（二）补偿金额：包括经房地产评估机构确定的被征房屋征收补偿费、空地及未参与评估的附属物的补偿费、室内二次装修补偿费、搬迁补助费和其他费用。

（三）搬迁补助费：按一次计算。
（四）结算方法：

1.被征收房屋货币补偿金额以评估公司确定的评估价值为标准进行结算。

2.空地及未参与评估的附属物的补偿费、室内二次装修补偿费和搬迁补助费等，根据该户的实际情况结算。

3.被征收人签订协议并搬迁腾空房屋，经安征迁工作组验收后，由房屋征收部门在30日内一次性付清补偿费。

八、其他

（一）本方案仅适用于永春县老醋科技融合产业园——园区公共服务中心项目区域内土地及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不作为其他项目房屋征收补偿的依据。

（二）在本项目征迁中普遍存在的其他问题，本着尊重历史的原则，由永春县老醋科技融合产业园——园区公共服务中心项目指挥部集体研究进行处理。

（三）本方案自公布之日起实施。未尽事宜，按有关法律法规处理。

（四）本方案由永春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解释。
附表一

	未参与评估部分其他项目补偿计价标准

	单位：元 

	项目
	种类
	计量单位
	单价
	说明

	
	
	
	
	

	炉灶
	砖
	个
	80
	

	
	瓷贴
	个
	100
	

	
	土
	个
	50
	

	水池水柜
	一般
	个
	50
	指厨房或浴室内洗刷用小水池小水柜

	
	瓷贴
	个
	80
	

	其      他
	水塔
	m³
	200
	不锈钢水塔除外

	
	不锈钢水塔迁移
	个
	200
	

	
	有线电视移机
	部
	100
	

	
	电话宽带移机
	部
	58
	

	
	空调移机
	部
	100
	

	
	太阳能热水器迁移
	个
	500
	

	围墙
	石
	m³
	260-350
	根据实际装饰调整

	
	砖
	m³
	300-390
	根据实际装饰调整

	埕院
	水泥
	㎡
	70-90
	10CM以下70、11-15CM 80、16CM以上90

	
	石板材
	㎡
	110-160
	根据石板材质进行调整

	
	砖
	㎡
	80-110
	根据实际用料进行调整

	挡土墙
	乱石
	m³
	180-270
	根据实际装饰调整

	
	条石
	m³
	280-370
	根据实际装饰调整

	
	混凝土
	m³
	450-600
	根据实际装饰调整

	临时搭盖
	油毛毡

木棉瓦
	㎡
	200
	砖、土墙

	
	
	
	90
	简易支撑

	
	铁皮
	㎡
	120
	简易支撑




